委 托 书

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_____ ______先生/女士，携带法定代表人(或机关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负责人)及经办人证件原件(经办人证件号码为:                             ，手机号:                     )，因(方框□内打“√”)□新刻印章、□更换印章、□丢失印章、□注销印章，经公司法人及全体股东决定办理(□备案/□注销)□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发票章__枚、□合同章   枚、□其他专用章   枚。注:本单位已知晓缴回旧章无任何证明，单位与行政机关、开户银行、公积金等所有相关业务都完成旧章交接。因印鉴变更产生的所有争议由我公司及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自行承担。本(法定代表人/单位)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如产生任何后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单位因更换印章，自愿放弃在本市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原公章作废的声明□(方框□内打“√”或“X”)
法人签字并按手印：
单位公章
[bookmark: _GoBack]
本人保证所提交给公章备案窗口用于办理刻制公章业务所需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产生任何后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经办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